
债权申报材料清单

债权申报人名称/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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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名称
	页数
	原件/复印件

	1
	       债权申报登记表和债权申报文件
	
	

	2
	债权   债权金额计算明细
	
	

	3
	A、申报人身份证复印件（申报人为自然人）
	
	

	
	B、申报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申报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申报人为法人或其他单位主体）
	
	

	4
	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或律师证复印件、律所所函、员工证明等
	
	

	5
	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6
	财产线索情况表
	
	

	7
	领款账户确认书
	
	

	8
	诚信申报债权承诺书
	
	

	9
	关于债权人会议表决事项默认推定规则的确认书
	
	

	10
	管理人送达回证
	
	

	11
	申报债权证据清单（如证据材料较多，建议另附证据清单）
	
	

	
	
	
	

	
	
	
	

	
	
	
	

	提交人声明：本次提交的所有申报债权文件与原件相一致，不存在变造、伪造等情形，否则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签收人声明：本次申报债权文件的签收并不代表签收人对其申报债权以及提交文件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的确认。


提交人（签字）：                      签收人（签字）：                  
提交时间：                           签收时间：                      

东莞市绿之源工艺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债权申报登记表
以下内容请用电脑填写或用正楷字填写，涂改无效。              债权编号：                                            

	一、债权人信息

	债权人姓名或名称
	

	债权人类型
	□自然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机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联系电话：

	是否委托代理人
	□是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联系电话：

	
	(否

	二、债权信息

	债权形成原因
	(借款   □货款   □其他：

	申报债权性质

（必填）
	□有财产担保债权  □建设工程优先债权   □税款债权   

□社保费用        □普通债权

□其他                

	申报债权数额

（请注明币种，利息/违约金等在附页计算明细列明）
	本金
	

	
	利息/违约金/滞纳金
	

	
	其他（如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
	

	
	合计总额
	

	有无担保
	□有
	担保物：         

	
	
	担保金额：

	
	
	担保形式：(保证     (抵押      □质押 

	
	
	登记情况：(已办理登记      (未办理登记

	
	□无

	债权类型
	□主债权债务
	

	
	□担保债权债务
	主债务人名称：

	
	
	其他担保人名称：

	申报债权附条件、附期限情况
	附条件
	□是（具体为：                 ）   □无

	
	附期限
	□是（具体为：                 ）   □无

	债权是否涉及诉讼/仲裁
	□是
	受理法院/仲裁机构:

	
	
	案由：

	
	
	案件进展情况：

	
	
	债权有无生效法律文书确认：

	
	
	生效法律文书名称：

	
	
	法律文书生效时间：

	
	□否

	债权是否有申请强制执行
	□是
	执行法院及案号：

	
	
	申请执行时间：

	
	
	是否已终本：□是         □否

	
	
	执行法官联系方式：

	
	
	已执行到款项数额及对应时间
	

	
	□否

	申报上述债权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包括但不限于债权形成的时间、原因、过程、执行情况等，可专门附件说明）:



	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有无接受过债务人的清偿
	□有
	接受清偿时间：

	
	
	接受清偿的金额：

	
	□无

	债权成立后有无接受过主债务人或担保人的清偿
	□有
	接受清偿时间：

	
	
	接受清偿的金额：

	
	□无

	填表须知：
1.编号由清算组填写。                                                           2.本债权申报表不构成无效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等）的重新有效确认。 
3.债权申报人已全面、完整、知晓本次债权登记的有关要求并保证提供资料及情况的真实、合法、完整，否则，一切法律后果由债权申报人承担。

4.本《债权申报登记表》与《债权申报书》、《材料清单》及有关证据材料共同构成债权人申报债权之完整文件。登记表与债权申报书内容不一致的，以《债权申报登记表》记载为准。


申报人（签名/盖章）：                        申报时间：

债权申报书

申报人（债权人）：

债务人：东莞市绿之源工艺科技有限公司
申报债权数额：
事实和理由：
申报人：

法定代表人：
日期：

债 权 金 额 计 算 明 细

（注：请列明计算过程）

例：本金：

利息：1000000元* m%（日利率）* n天（天数，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X元（此仅为示例公式）

其他：

合计：

【注：请列明本金、诉讼费（如有）、利息（如有）、已收款（如有）、合计金额。若有利息，计算至破产清算申请受理前一日（即2025年9月7日）；若存在已执行款项，注明时间、金额、支付人名称等（执行到位款影响利息、迟延罚息计算的，请一并列明公式计算明确）】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兹证明            同志在我单位任        职务，是我单位法定代表人，特此证明。
（盖章）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联系电话：

注：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
委 托 人：

受委托人：           ，身份证号码：

住址：

联系电话：
就东莞市绿之源工艺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授权上列受委托人代理权限如下：

1.申报、核查、确认债权；

2.接受管理人询问或发表意见；

3.申请查阅债权表、债权申报登记册及债权申报材料；

4.参加债权人会议；

5.就表决事项行使表决权；

6.提交、签署、接收相关文书；

7.破产清算过程中应办理的其他事宜。
受委托人作出的相关行为对委托人均具有法律效力。

                                        委托人（签章）：

                                             年    月   日

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案 号
	（2025）粤1971破129号
	案 由
	破产清算

	债权人
	
	管理人
	广东星啸律师事务所

	告

知

事

项
	为便于债权人及时接收破产清算程序有关通知及法律文书，保障各方合法权益和破产清算程序顺利进行，债权人应当如实填写本确认书的有关事项。债权人同意：1.管理人采取邮寄、电子邮件、微信等送达方式之一向债权人送达有关通知或法律文书的，视为送达债权人。2.债权人填写的事项如有变更，应及时书面告知管理人；不及时告知变更事项或者填写的内容不准确，导致有关通知、文书无法送达或者未能及时送达的，债权人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本地址确认书适用于本案破产清算程序及相关的诉讼、仲裁程序。

	债

权

人
	名称（姓名）
	

	
	身份证号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手机号码
	

	代

理

人
	姓名
	

	
	身份证号
	

	
	执业证号
	

	
	手机号码
	

	送

达

方

式
	邮寄送达
	收件人：

	
	
	收件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送达
	电子邮箱（必填）：

	
	
	东莞中院破产清算平台账号：

	债权人/代理人确认
	我已经阅读并同意上述告知事项，上述填写内容确认无误，同意上述送达地址作为接收文书的地址，且同意管理人使用工作邮箱zhourbo@163.com/1325733256@qq.com/1913474672@qq.com/2727518454@qq.com/2297800545@qq.com向本人送达破产清算程序有关文件和信息。

                             债权人/代理人：

                                          年   月   日


东莞市绿之源工艺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财产线索情况表

为了充分调查债务人东莞市绿之源工艺科技有限公司的财产状况，提高本案债权清偿率，若有债权人知悉债务人财产线索的，请积极提供给管理人：

土地、房产（包括产权证号、位置坐落、面积等）

银行账户（包括户名、开户行、账号、余额等）

机器设备（包括机器设备名称、位置坐落等）

对外债权或投资（包括总公司、关联公司及资产状况等）

其他财产
债权人名称（姓名）：                联系电话:

管理人办公地址：东莞市南城街道宏图路86号南信产业国际A栋11楼广东星啸律师事务所。联系人：肖华强，联系电话：13509213627；周瑞波，联系电话：18688620252；张冰冰，联系电话：13560802403；周紫琳，联系电话：13428503377。

领款账户确认书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东莞市绿之源工艺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我司（本人）现提供以下账号作为收取债务人东莞市绿之源工艺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分配款之用，款项划入以下账户即视为我单位收到款项：

用户名：                          （债权人全称）

开户行：                          （需填写具体分行及支行）

账  号：                          （请每四位数留一格填写）

注意：为确保收款账户的准确性，如手工填写时务必字迹工整、清晰、准确。

                债权人（本人或本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附：银行卡或银行存折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供）、开户许可证或印鉴卡复印件（公司债权人提供）。
东莞市绿之源工艺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诚信申报债权承诺书

本人/本单位已仔细阅读《债权申报通知》，在申报债权过程中，本人/本单位保证诚实守信，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据实申报债权：

1、本人/本单位向管理人提交的所有材料、作出的陈述均真实、完整，不存在伪造、变造、隐匿证据等虚假情形；

2、本人/本单位申报的均为未获清偿的债权，对已受偿的金额已予以扣减，对破产清算受理前的受偿情况已如实说明，不存在隐瞒受偿事实之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替代债务人清偿债务的）；

3、债权申报后，本人/本单位申报的债权若获得受偿（包括但不限于从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处获得清偿的），将自获得受偿之日起一周内主动书面告知管理人。

4、本人/本单位保证在参与破产清算程序过程中不存在滥用权利、虚假陈述、隐瞒证据、恶意串通等不诚信的行为。

本人/本单位如有虚假申报债权，愿意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

                               承诺人：    

                                     日  期：

东莞市绿之源工艺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关于债权人会议表决事项默认推定规则的确认书

东莞市绿之源工艺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在东莞市绿之源工艺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中，我（我单位）或委托代理人参加债权人会议，会采用管理人规定的表决方式对会议议题/决议项进行表决或提出异议，且承诺在债权人会议中积极行使权利，并在管理人规定的期限内对议题/决议项进行表决。

如果我（我单位）或代理人在债权人会议中，逾期表决或未表决的，按管理人在发起投票前规定的对逾期表决或者未表决的效力视为(“同意”的处理意见，来作为表决意见。

以上内容，我（我单位）特此确认。

                            债权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东莞市绿之源工艺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送达回证

	案由
	破产清算
	案号
	

（2025）粤1971破129号

	送达文书及份数
	（2025）粤1971破129号决定书1份，1页

（2025）粤1971破129号公告1份，2页

	受送达人
	

	送达方式
	

	受送达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代收人及代收理由
	                            年    月   日

	备注
	


填发人：东莞市绿之源工艺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送达人：


申报债权证据清单

提交人：

提交时间：

	序号
	证据名称
	证明事实
	页数
	原件/复印件

	1
	
	
	
	

	2
	
	
	
	

	3
	
	
	
	

	4
	
	
	
	

	5
	
	
	
	

	6
	
	
	
	


2

